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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文件

校研字〔2021〕85号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关于印发《研究生出国（境）管理办法》

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为推进我校双一流建设，规范研究生出国（境）管理，结合

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研究生出国（境）管理办法》，现予以

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出国（境）管理办法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21年 11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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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出国（境）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规定包含“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研究生项目”、“博

士生国际学术交流基金项目”、“博士生出国短期访学项目”、

“交换（流）生项目”等由我校负责进行推选、派出和管理并由

国家或学校提供资助的各种研究生出国（境）项目以及其他出国

（境）（包括但不限于：自费留学、科研项目合作、竞赛、导师

资助境外参会、出国探亲等）情况。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研究生是指我校在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

研究生，各项目有特别规定者依照项目规定执行。

第三条 本规定所涉及各类出国（境）项目的申请、审批、资

助等具体内容，严格按照教育部、国家留学基金委和学校有关项

目文件执行。

第二章 组织与要求

第四条 研究生院设置专职岗位负责我校研究生出国（境）管

理工作，按照要求组织各类项目的申请和评审，对我校参与出国

（境）项目研究生统一进行出国前的教育和培训，对出国（境）

学生办理出国手续进行指导和帮助，并建立专门的出国（境）管

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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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各学院应指定专人负责研究生出国（境）期间的管理，

与出国（境）研究生保持密切联系。

第六条 研究生导师应督促研究生按照国家和学校规定严格

履行出国（境）相关审批手续，关心研究生出国（境）期间的学

习和生活情况，定期与出国（境）研究生进行交流。

第七条 研究生在出国（境）期间有维护国家安全、保守国家

秘密的义务，应遵守所在地区法律和所在院校的规定，由此引发

的所有法律责任由研究生本人独立承担。

第八条 研究生在出国（境）期间应自觉接受驻外使(领) 馆的

管理，定期向学校、学院相关负责人员和导师汇报学习情况。

第三章 出国（境）管理流程

第九条 研究生应在取得资助资格或确定出国（境）计划后，

及时办理出国（境）申请，如实对经费来源进行申报（接受境外

组织或个人资助的，须详细填写资助方信息、资助事由及具体金

额），经审批备案后方可出国（境）。

第十条 研究生在出国离校前，应参加学校组织的行前教育培

训。

第十一条 研究生出国（境）三个月及以上，须在出国前（回

国后）办理离校（返校）申请。

第十二条 研究生申请出国（境）材料中提供虚假信息、未办

理审批手续擅自出国（境）或逾期不归者，应视其情节给予纪律

处分，直至开除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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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研究生在出国（境）期间有擅自变更目的地、单方

面终止项目、未完成项目计划擅自提前回国、从事与学业无关活

动严重影响学习、违反当地法律、泄露国家机密、发生意外事故

等行为的研究生，概由其本人负责。

第十四条 研究生因私出国（境）探亲、访友和旅游等，原则

上安排在寒暑假或国家法定假日。

第四章 学籍与奖助学金管理

第十五条 公费、自费出国攻读学位的我校在读研究生，原则

上应办理退学手续；如有特殊需求，经本人申请、学校批准后，

可在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内予以保留其原学籍，但此申请需

在派出前履行审批手续，逾期不予办理。被批准保留我校研究生

学籍的研究生在外留学期间，每学期末必须向研究生院提交由外

方导师签字的学期总结报告，对不能按期提交学期总结报告者，

学校不再保留其学籍。

第十六条 保留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学籍者，在我校规定

的相应最长学习年限内，可回国申请我校相应的学位论文答辩，

满足我校相应学科专业研究生毕业条件、学位授予要求的，可申

请毕业和学位授予。

第十七条 研究生出国（境）期间的奖助学金管理，按照《研

究生资助体系改革实施方案》（校研字〔2021〕60号）相关规定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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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关于研究生出国（境）管理的暂行规定》（校研字〔2018〕7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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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1年 11月 29日印发


